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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基本信息表中培育目标请在相关类别对应“”内打“√”。
2.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表中成果名称后须注明第几作者、独著或主编等字样。公开发表的成果须注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刊名及刊期；内部研究报告须注明报送单位及时间；引用、转载须注明引征著作或刊名、刊期；获奖情况只填省部级以上（含）政府奖。
3.申请表中如涉及国防敏感信息，可用“*”代替。
4.研究领域：
（1）主要研究领域范围：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侦查预警、跨海投送、海上搜救、通信导航、无人智能、数字信息、网络攻防、核化救援、扫雷破障、仓储物流、智能机器人、激光与增材制造、精密仪器设备、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新材料、装备维修、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
（2）主要研究领域不在提供的领域范围，只要在军工、军民领域有潜在价值的，均可填报申请。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对《申请书》所填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本课题是在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下填报，各项内容均已征得项目负责人和本课题课题组成员同意。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课题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如获准立项，本人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学校科研管理相关规定，遵循学术规范，恪守科研诚信，扎实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GF科技项目严格按照密级进行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浙江师范大学相关保密规定。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关键词
	

	项目负责人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研究期限
	2025年1月1日 —2026年12月31日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职称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所在学院
（研究机构）

	
	
	
	
	
	
	
	
	

	
	
	
	
	
	
	
	
	

	
	
	
	
	
	
	
	
	

	
	
	
	
	
	
	
	
	

	
	
	
	
	
	
	
	
	

	培育
目标
	一般项目
	 主持获批省部级JG项目1项
 承担JG集团或部队JG科研任务1项
 参与国家级JG项目1项，且到校合作经费不少于100万元
 参与国家级GF科技奖励1项
 授权国家GF发明专利2项

	
	重点项目
	 主持获批国家级JG项目1项
 承担JG集团或部队JG科研任务2项
 参与国家级JG项目1项，且到校合作经费不少于200万元
 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省部级及以上GF科技奖励1项
 授权国家GF发明专利5项



二、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
	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省部级及以上JG项目情况（限填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
经费
	批准时间
	是否结项

	1
	

	
	
	
	

	2
	

	
	
	
	

	参与JG项目情况（限填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
经费
	批准时间
	是否结项

	1
	

	
	
	
	

	2
	

	
	
	
	

	近五年来发表的与申报项目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限填5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及时间/出版机构名称及时间
	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等）

	1
	

	
	

	2
	

	
	

	3
	

	
	

	4
	

	
	

	5
	

	
	



三、报告正文
（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1．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5．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包括拟组织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等）。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1．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2．工作条件（包括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包括利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基地的计划与落实情况）。


四、审核意见
	所在学院(机构)审核意见

	




分管保密领导签字：
      分管科研领导签字：
      所在单位（公章）：
                                日  期：


	科学技术处审核意见

	            




                 分管保密领导签字： 
负责人签字：
科学技术处（公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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